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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公司董事会于2025年4月22日发布了《关于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

并于2025年5月30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陈思伟先生提交的《提案函》。至此，本次股东大会召

开前存在公司控股股东增加临时提案的情形，未出现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形；

2、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重大事项的参与度，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中小投资者是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

东：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管；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3、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6月16日（星期一）下午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成都市高新西区金泉街道蜀西路96号3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与投票方式：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其中，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6月16日9：15一9：25、9:30-11:
30、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6月16日

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陈思伟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

《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75人，代表股份60,285,49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534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3人，代表股份 40,252,97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714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72 人，代表股份 20,032,52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204％。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73人，代表股份13,665,10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5.334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2人，代表股份9,514,25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7142％。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71人，代表股份 4,150,85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204％。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经与会股东认真审议，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0,025,2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683％；反对 224,14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718％；弃权 3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9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404,8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956％；反对

224,1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402％；弃权 36,1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642％。

2、审议通过《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0,048,8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074％；反对 198,67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295％；弃权 3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3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428,4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681％；反对

198,6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538％；弃权 38,0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781％。

3、审议通过《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0,024,2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667％；反对 223,24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703％；弃权 3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3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403,8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883％；反对

223,2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337％；弃权 38,0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781％。

4、审议通过《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0,024,5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672％；反对 222,94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698％；弃权 3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3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404,1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905％；反对

222,9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315％；弃权 38,0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781％。

5、审议通过《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0,046,0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027％；反对 194,0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219％；弃权 45,43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5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425,6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474％；反对

194,0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201％；弃权 45,43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325％。

6、审议通过《关于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9,997,5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223％；反对 249,6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142％；弃权 38,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3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377,1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926％；反对

249,6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271％；弃权 38,3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803％。

7、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9,612,9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845％；反对 255,41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37％；弃权417,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91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992,5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0786％；反对

255,4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691％；弃权417,1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2,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523％。

8、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9,956,0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535％；反对 271,54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504％；弃权 5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6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335,6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892％；反对

271,5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871％；弃权 57,9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2,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237％。

9、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

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9,092,1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205％；反对1,147,9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042％；弃权 45,3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5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471,7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2672％；反对

1,147,9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008％；弃权45,36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2,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319％。

本项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参与现场和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

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10、审议通过《关于子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9,239,3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2647％；反对 984,67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333％；弃权 61,4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2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618,9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3444％；反对

984,6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2057％；弃权 61,47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1,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498％。

本项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参与现场和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

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11、审议通过《关于控股股东、部分持股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为公司及子公司新

增银行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8,360,0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9834％；反对 968,01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762％；弃权218,7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40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478,3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3153％；反对

968,0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838％；弃权218,76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1,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009％。

本议案涉及关联股东陈思伟先生已回避表决。本项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参

与现场和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金诚同达（沈阳）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姓名：冯宁、赵程涛

3、结论性意见：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召

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

《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表

决结果为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沈阳萃华金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金诚同达（沈阳）律师事务所关于沈阳萃华金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沈阳萃华金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五年六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731 证券简称：萃华珠宝 公告编号：2025-045

沈阳萃华金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股票代码：601328 股票简称：交通银行 编号：临2025-046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第一期

总损失吸收能力非资本债券
（债券通）发行完毕的公告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通银行”或“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

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

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经相关监管机构批准，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

场公开发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期总损失吸收能力非资本债券（债券通）”

（以下简称“本期债券”），并于2025年6月16日发行完毕。

本期债券发行总规模为人民币400亿元，分为两个品种，其中品种一为4年期固定利率

债券，发行规模为340亿元，票面利率为1.79%，在第3年末附有条件的发行人赎回权；品种

二为6年期固定利率债券，发行规模为60亿元，票面利率为1.88%，在第5年末附有条件的发

行人赎回权。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将依据适用法律和主管部门的批准用于提升本

行总损失吸收能力。

特此公告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6日

证券代码：603590 证券简称：康辰药业 公告编号：临2025-024

北京康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第三次持有人

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北京康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第三次持有人会议

于2025年6月16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由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代表刘笑寒先生召集，出席本次会议的持

有人代表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份额29,491,046份，占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1/3以上

份额。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

计划的有关规定。

二、持有人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的议案》

根据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的规定，员工持股计划锁定期届满后存续期届满前，当

员工持股计划资产均为货币资金时，员工持股计划可提前终止。

鉴于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持有的公司股票已全部处置完毕，达到提前终止条件。

经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第三次会议审议，同意终止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表决结果：同意29,491,046份，占出席会议的持有人所持份额总数的100%；反对0份；弃

权0份。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北京康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7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6月17日召开了第四届

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

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保证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拟使用发行可转债募集的总额不超过30,000万元人民

币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12月，在上述额度及期限内，资

金可以循环使用，公司将根据募集资金项目投资进度逐步归还上述资金至募集资金专户。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在 2024年 6月 18日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4）。

在授权额度和期限内，公司实际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共计人民币30,000万元暂时用

于补充流动资金。公司对这部分募集资金进行了合理安排与使用，未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正常进行。截至2025年6月16日，公司已将上述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共计人民

币 30,000万元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使用期限未超过12个月。同时，公司已将上

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通知了公司的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

特此公告

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五年六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761 证券简称：浙江建投 公告编号：2025-063

债券代码：127102 债券简称：浙建转债

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归还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的公告

Victorious Joy Water Services Limited（以下简称“转让方”）保证向金科环境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金科环境”或“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
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询价转让的价格为14.21元/股，转让的股票数量为6,143,639股。
●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参与本次询价转让。
● 本次权益变动为股份减持、送股。本次转让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

生变化。
● 本次权益变动后，转让方Victorious Joy Water Services Limited持有公司股份比例

由17.8815%减少至12.9195%，持有公司权益比例变动触及5%的整数倍。
一、转让方情况
（一）转让方基本情况
截至2025年6月10日转让方所持公司股份的数量、比例情况如下：
序号

1

股东名称

Victorious Joy Water Services Limited

持股数量（股）

22,050,000

持股比例

17.91%

本次询价转让的出让方Victorious Joy Water Services Limited非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非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持股比例超过公司总股本的5%。

此外，本次询价转让不涉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通过
出让方转让间接持有的股份。

（二）转让方一致行动关系及具体情况说明
本次询价转让的转让方Victorious Joy Water Services Limited无一致行动人。
（三）本次转让具体情况

序号

1

股东姓名

Victorious Joy Wa-
ter Services Limited

合计

持股数量（股）

22,050,000

22,050,000

持股比例

17.9095%

17.9095%

拟 转 让 数 量
（股）

6,143,639

6,143,639

实际转让数量（股）

6,143,639

6,143,639

实 际 转 让 数
量 占 总 股 本

比例

4.9900%

4.9900%

转让后持股比
例

12.9195%

12.9195%

注：“转让后持股比例”的差异系四舍五入尾差所致。
（四）转让方未能转让的原因及影响
□适用 √不适用
二、转让方持股权益变动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一)Victorious Joy Water Services Limited
2023年7月14日，公司完成向全体股东每10股送2股（每股面值1元）。截至2023年6月

30日，公司总股本为102,760,000股，扣除回购专户的股份总额964,873股后参与分配股数共
101,795,127股，以此为基数计算，共送股 20,359,025股，本次送股后，公司总股本将增加至
123,119,025股。

2025年 6月 16日，Victorious Joy Water Services Limited合计通过询价转让减持 6,143,
639 股人民币普通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4.9900%。

综上，Victorious Joy Water Services Limited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比例从17.8815% 减少至
12.9195% ，持有公司权益比例变动触及5%的整数倍。

1.基本信息

Victorious Joy Water Services
Limited

基本信息

名称

住所

权益变动时间

Victorious Joy Water Services Limited

UNIT D, 10TH FLOOR, WEST GATE TOWER, 7 WING HONG
STREET, CHEUNG SHA WAN, KLN, HONG KONG

2025年6月16日

2.本次权益变动具体情况

股东名称

Victorious Joy Water Ser-
vices Limited

变动方式

其他

询价转让

合计

变动日期

2023年7月14日

2025年6月16日

-

权益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人民币普通股

-

减持股数
（股）

-3,675,000

6,143,639

2,468,639

减持比例
（变动比例）

-0.0280%

4.9900%

4.9620%

注1：2023年7月14日，因送股导致公司总股本增加，Victorious Joy Water Services Lim⁃
ited持股比例被动增加0.0280%。

注2：“减持比例（变动比例）”是以权益变动发生时公司总股本为基础计算。
3.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股东名称

Victorious Joy Water
Services Limited

合计

股份性质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本次转让前持有情况

数量（股）

18,375,000

18,375,000

18,375,000

18,375,000

占总股本比例

17.8815%

17.8815%

17.8815%

17.8815%

本次转让后持有情况

数量（股）

15,906,361

15,906,361

15,906,361

15,906,361

占总股本比例

12.9195%

12.9195%

12.9195%

12.9195%

注：本次转让前持有情况系 2023年 7月公司实施送股前，Victorious Joy Water Services
Limited持股数量。

三、受让方情况
(一)受让情况

序号

1

2

3

4

5

6

7

8

受让方名称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华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金锝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牧鑫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暖逸欣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投资者类型

基金管理公司

证券公司

基金管理公司

其他

私募基金管理人

私募基金管理人

证券公司

私募基金管理人

实际受让数量（股）

1,950,000

1,530,000

1,203,639

810,000

20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占 总 股 本 比
例

1.58%

1.24%

0.98%

0.66%

0.16%

0.12%

0.12%

0.12%

限售期（月）

6个月

6个月

6个月

6个月

6个月

6个月

6个月

6个月

(二)本次询价过程
转让方与组织券商综合考量其自身资金需求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询价转让的价格下

限，且本次询价转让的价格下限不低于发送认购邀请书之日（即2025年6月10日，含当日）前
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70%（发送认购邀请书之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发送认
购邀请书之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发送认购邀请书之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
量）。

本次询价转让的《认购邀请书》已送达共计408家机构投资者，具体包括：基金公司77家、
证券公司51家、保险机构17家、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45家、私募基金214家、信托公司2家、
期货公司2家。

在《认购邀请书》规定的有效申报时间内，即2025年6月11日7:15至9:15，组织券商收到
《认购报价表》合计9份，均为有效报价。参与申购的投资者已及时发送相关申购文件。

(三)本次询价结果
组织券商合计收到有效报价 9份。根据认购邀请书约定的定价原则，最终 8家投资者获

配，最终确认本次询价转让价格为14.21元/股，转让的股票数量为614.3639万股。(四)本次转让是否导致公司控制权变更□适用 √不适用(五)受让方未认购□适用 √不适用
四、受让方持股权益变动情况□适用 √不适用
五、中介机构核查过程及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本次询价转让的出让方、受让方、询价对象认购资格、认购邀请

书的发送范围等进行了审慎核查并认为：
本次询价转让过程遵循了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目前证券市场的监管要求。本次股份转

让通过询价方式最终确定股份转让价格。整个询价转让过程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关于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的实施意见》《科
创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2025年 4月修
订）》《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4号一一询价转让和配售（2025年 3
月修订）》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六、上网公告附件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金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向特定机构投资者询价转让股

份的核查报告》
特此公告

金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7日

证券代码：688466 证券简称：金科环境 公告编号：2025-30

金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股东询价转让结果报告书
暨持股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触及5%整数倍的提示性公告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海通”、“保荐人”）作为苏州和林微纳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和林微纳”）2021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持续督导机构，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

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苏州和林微纳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对和林微纳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

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事项进行了核查。

根据证监会《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2025年 6月 15日起施行）《上市公司监管指

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相关规

定，公司于2025年6月13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议案》，

同意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作为实施主体在募投项目实施期间，根据实际情况先行使用自有资金

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在履行内部相关审批程序后定期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具体核查情

况及核查意见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苏州和林微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1105号）文件核准，本公司向特定投资者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股票 9,874,453股，发行价为每股 70.89元，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699,999,973.17元，扣除

发行费用（不含税）10,481,485.32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689,518,487.85元。上述

募集资金已经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天衡验字（2022）00122《验资报告》验

证。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公司在《苏州和林微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证券募集

说明书（注册稿）》中披露的2021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在扣除发行费用后

的净额将用于以下方向：

序号

1

2

3

合 计

项目名称

MEMS工艺晶圆测试探针研发量产项目

基板级测试探针研发量产项目

补充流动资金

投资总额（万元）

48,814.00

14,024.00

13,942.00

76,780.00

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万元）

43,594.00

12,464.00

13,942.00

70,000.00

为进一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于2023年12月18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临

时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

及实施地点的议案》，在原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基础上，增加UIGREEN株式会社为募投项目

“MEMS工艺晶圆测试探针研发量产项目”的实施主体并对应增加实施地点，通过注资等方式

划转募投项目实施所需资金。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募投项目及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具体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

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苏州和林微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25-013）。

三、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原因及操作流程

（一）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原因

1、公司募投项目在实施过程中需要支付人员工资、奖金、社会保险费、住房公积金及税金

等支出，根据中国人民银行《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规定，员工薪酬的支付应通过公

司基本存款账户或一般存款账户办理，不能通过募集资金专户直接支付，同时考虑到由于公

司人员的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等均由公司基本存款账户统一划转，由募集资金专户直接支

付募投项目涉及的上述费用的可操作性较差。

2、募投项目涉及从境外购置设备、材料等时，受到募集资金账户功能限制，需要向境外供

应商以外汇支付货款，无法通过募集资金账户直接进行现汇支付；同时海关进口增值税等税

款支出需由公司与海关绑定的银行账户统一支付，无法通过募集资金账户直接支付。

3、在募投项目实施过程中，日常办公费、差旅报销等部分费用发生频繁且零碎，不利于募

集资金的日常管理和账户操作。

因此，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和募投项目实施效率，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作为实施主体

在募投项目实施期间以自有资金先行支付相关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费用，在以自有资金支付后

的六个月内，每月统计归集以自有资金支付的募投项目款项金额，并定期在履行内部审批程

序后从募集资金专户支取相应款项等额置换公司以自有资金已支付的款项。

（二）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操作流程

1、公司财务部门根据募投项目的实施情况，对照募投项目支出内容，每月编制以自有资

金支付募投项目款项的明细表，由会计主管人员复核、财务负责人审批。

2、公司财务部门经公司付款流程审批通过后，定期将以自有资金先行支付的募投项目款

项从募集资金账户中等额转入公司自有资金账户。

3、公司财务部门建立自有资金置换募集资金款项的台账，在台账中逐笔记载募集资金专

户转入基本存款账户或一般存款账户交易的时间、金额、账户等，并定期通知保荐代表人。

4、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对公司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部分款项并以募集资金等

额置换的情况进行持续监督，有权定期或不定期对公司使用募集资金情况进行检查，公司与

募集资金存管银行应当配合保荐机构的监督检查工作。

四、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有利于提高公司运营

管理效率，保障募投项目的顺利推进，不会影响公司募投项目的正常开展，不存在改变或变相

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及损害上市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

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的有关规定。

五、审议程序及专项意见说明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5年 6月 13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资

金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支

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该事项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

东会审议。

（二）监事会审议情况

2025年 6月 13日，公司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资

金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议案》，监事会认为：公司使用自有资金支

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综

上，监事会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事项。

六、保荐人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公司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

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

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一规范运作》及

2025年6月15日起施行的《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

综上，保荐人对公司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事项无

异议。

保荐代表人：

黄 央

张希朦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6月16日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苏州和林微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核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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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武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国武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2025年6月

12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通知，2025年6月16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

董事9人，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由董事长郑景昌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

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陈雨晴先生因工作变动辞去公司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总法律顾问职务。根据公司总

经理陈平先生提名，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和审计委员会审查同意，聘任付文达先生为公

司财务总监，任期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一致。付文达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总法律顾问辞职及聘任财务总

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6）。

三、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2.第八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2025年第一次会议决议。

3.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5年第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国武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7日

附件

付文达先生简历

付文达，男，1971年10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历任福建省工业设备安装有

限公司财务部经理、总会计师，福建建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总会计师，福建建工工程集团有限

公司总会计师，福建建工基础设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总会计师。现任中国武夷实

业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财务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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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武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总法律顾问

辞职及聘任财务总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总法律顾问辞职的情况

中国武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近日收到陈雨晴先生的辞呈，陈雨

晴先生因工作变动辞去公司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总法律顾问职务，辞去上述职务后将不在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担任任何职务。陈雨晴先生原定任期至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其辞职不会影响董事会的正常运作及公司日常经营管理，陈雨晴先生的辞呈自送达公司董事

会之日起生效。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陈雨晴先生持有公司股票6,240股，其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进

行股份管理，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

陈雨晴先生在公司任职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为公司规范运作、健康发展发挥了积极

作用，公司董事会对陈雨晴先生为公司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二、聘任财务总监的情况

2025年 6月 16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财务

总监的议案》，根据公司总经理陈平先生提名，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和审计委员会审查同

意，聘任付文达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一致。付文达先生简历详见

附件。

付文达先生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主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和条件的相关规定。未持有公司股份，

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没有关联

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由董事长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的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新任董事会秘书履职前，公司董事会

秘书职责暂由公司董事长郑景昌先生代行，新任董事会秘书的选聘正按规定履行组织程序，

公司将按照法定程序尽快完成董事会秘书的选聘工作。

郑景昌先生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期间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591-88323721
传真：0591-88323811
邮箱：gzb@chinawuyi.com.cn
地址：福建省福州市五四路89号置地广场4层

特此公告

中国武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7日

附件

付文达先生简历

付文达，男，1971年10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历任福建省工业设备安装有

限公司财务部经理、总会计师，福建建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总会计师，福建建工工程集团有限

公司总会计师，福建建工基础设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总会计师。现任中国武夷实

业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财务总监。


